[bookmark: _GoBack]低压电缆采购需求
1、货物需求一览表

	序号
	货物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米）
	预算（万元）
	交货期

	1
	低压电缆
	ZA-YJV-0.6/1kV-3*240+2*120mm²
	800
	218
	签订合同起1个月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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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YJV-0.6/1kV-3*185+2*95mm²
	950
	
	

	3
	
	ZA-YJV-0.6/1kV-3*150+2*70mm²
	640
	
	

	4
	
	ZA-YJV-0.6/1kV-3*95+2*50mm²
	390
	
	

	5
	
	ZA-YJV-0.6/1kV-3*70+2*35mm²
	800
	
	

	6
	
	ZA-YJV-0.6/1kV-3*50+2*25mm²
	260
	
	

	7
	
	ZA-YJV-0.6/1kV-3*35+2*16mm²
	940
	
	

	8
	
	ZA-YJV-0.6/1kV-3*16+2*10mm²
	1370
	
	


2、 工程技术要求
(1) 投标方供应的电缆应是全新的、技术先进的并且成熟可靠的电缆。
(2) 投标方应根据需要派遣技术熟练、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到工地进行技术服务。
(3) 合同电缆实际交货长度只允许取0～+0.5%。
(4) 电缆的包装（包括电缆盘）、运杂和卸货费均包含在合同单价内。
(5) 投标方提供给招标方需要的技术文件及资料，价格包含在合同单价内。
(6) 本技术规范书适用于中高压绝缘电缆的功能设计、结构、安装和试验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7) 本技术规范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投标方应提供符合本技术规范和工业标准的优质产品。
(8) 如果投标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规范书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投标方提供的电缆完全符合本规范书的要求。如有异议，不管是多么微小，都应在报价书中以“技术差异表”为标题的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9) 本技术规范书使用的标准如遇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10) 本技术规范书经招、投标双方确认后作为订货合同的技术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1) 本技术规范书未尽事宜，由招标方与投标方双方协商确定。
2.1、设备的主要用途及功能
为满足CRAFT园区9#、11#厂房工艺配电要求，需要为大功率的实验设备配电，需采购配套相关电力电缆。
2.2、 工作条件
2.2.1执行标准
GB/T2951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GB/T2952           《电缆外护层》
GB/T3048           《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GB/T3956           《电缆的导体》
GB/T6995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
GB/T12706          《额定电压1~35kV挤包绝缘电力电缆及附件》
GB/T18380          《电缆和光缆在火焰条件下的燃烧试验》
GB50217            《电力电缆工程设计规范》
JB/T8137           《电线电缆交货盘》
Q/320123KLA 3      《额定电压1.8/3kV及以下阻燃型塑料绝缘及护套电力电缆》
《成束电线或电缆的燃烧试验方法》
《取自电缆的材料燃烧时析出气体的试验》
《在火焰条件下电缆或光缆的线路完整性试验》
《电缆或光缆在特定条件下燃烧的烟密度测定》
所有与设计、制造、使用本次招标采购产品有关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规定。
上述技术标准和规范如有不涉及之处或未能达到国际和国家最新标准时，投标方在本次招标采购产品选用的材料、零部件必须符合最新版本的标准、规范，并提供所采用的国际和国家标准、规范以及所采用版本的有关技术资料。当推荐的标准和规范等效于或优于本规格书的要求时，才可能为招标方接受。
2.2.2 运行条件
    系统标称电压U0/U                  220/380V
    系统最高运行电压Um                 0.6kV
    系统频率                            50Hz
    系统接地方式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
2.2.3运行要求
    电缆导体的额定运行温度                90℃
    短路时电缆导体的最高温度              250℃
    短路时间不超过5s
电缆弯曲半径     单芯：无铠装类电缆    不小于20倍的电缆外径 
多芯：无铠装类电缆    不小于15倍的电缆外径 
2.2.4  运行环境条件
    海拔高度                                 ≤1000m
    环境温度                           －15℃～+45℃
    相对湿度                                   ≤80%
2.2.5 敷设条件
    敷设环境有直埋、沟槽、排管、沟道、桥架等多种方式。
敷设时最低环境温度在0℃。
2.4、 技术性能指标要求
2.4.1导体
（1）导体应采用2类紧压圆形结构，其组成、性能和外观符合GB/T3956的规定。
（2）导体表面光洁、无油污、无损伤绝缘的毛刺、锐边、无凸起或断裂的单线。
（3）导体必须是由国家规定的正规渠道采购的优质电解铜或采用优质无氧圆铜丝绞合压制而成，其性能和外观符合GB/T3956的规定。
（4）电线，电缆的每芯导体在20℃时的电阻应符号GB/T3956-2008各种导体规定的要求。
（5）电线，电缆的载流量应符合国际电工协会IEC_60364-5-523_1983及相关标准。
（6）导体截面为500mm2及以上时，导体外应有绕包半导电带。
2.4.2绝缘
（1）绝缘采用交联聚氯乙烯绝缘料。
（2）绝缘标称厚度符合GB/T12706的要求，绝缘厚度平均值不小于规定的标称值，绝缘最小值的测量厚度不小于标称值的90%-0.1mm。
2.4.3隔离套（仅限铠装电缆）
   隔离套可采用挤包聚乙烯护套料，表面光洁、圆整,其标称厚度及性能应符合GB/T 12706的规定。
2.4.4填充及隔离套
缆芯采用非吸湿性材料填充，应紧密无空隙。缆芯中间也应填充，三芯成缆后外形应圆整。隔离套任一点最薄点的测量厚度不小于标称值的80%-0.2mm。
2.4.5铠装（仅限铠装电缆）
铠装可采用双层镀锌钢带间隙绕包结构，镀锌钢带厚度及性能应满足GB/T 12706的规定。
单芯电缆铠装应为非磁性材料。
2.4.6成缆（多芯电缆）
电缆成缆的填充材料采用与绝缘温度等级相适应的非吸湿性材料进行填充（按需），并采用相应包带进行扎紧，以保证电缆成缆后缆身外形圆整。
2.4.7外护套
（1）外护套采用阻燃聚氯乙烯护套料，表面光洁、圆整，其厚度和性能应符合GB/T12706的规定，护套最小值的测量厚度不小于标称值的85%-0.2mm。
（2）外护套表面紧密，其横断面无肉眼可见的砂眼、杂质和气泡以及未塑化好和焦化等现象。
2.4.8电缆标志
（1）电缆绝缘线芯识别标志应符合GB/T6995的规定。
（2）成品电缆的护套上应有制造厂名、产品型号和额定电压的连续标志，前后两个完整连续标志间的距离应小于500mm，标志应字迹清楚，容易辨认、耐擦。
2.4.9电缆盘
投标方应用铁木结构电缆盘。电缆盘应能承受所有在运输,现场或在任何气象条件下户少外至储存10年期间可能遭受的外力作用。并且电缆盘应承受在安装或处理电缆时所可能遭受的外力作用不会损伤电缆及盘本身。电缆盘筒体最小直径应符合电缆最小弯曲半径。
2.5、 技术服务要求及质保要求
2.5.1产品由投标方的检查部门检查合格后方可出厂，每个出厂的包装件上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和质保书，产品试验报告和安装使用说明书。
2.5.2电缆包装在符合JB/T8137规定要求的电缆盘上交货，电缆盘能经受所有在运输、现场搬运中可能遭受的外力作用。电缆盘能承受在安装或处理电缆时可能遭受的外力作用并不会损伤电缆及盘本身，电缆端头可靠密封。
2.5.3每一交货盘上将标明：厂名或商标、电缆型号及规格、长度、毛重、正确旋转方向及制造年月和标准编号。
2.5.4交货长度
2.5.5根据双方协议长度交货。
2.5.6长度计量误差应不超过0～0.5%。
2.6、验收标准及验收程序	
2.6.1电缆在制造、处理、试验、检验过程中，招标方有权监造和见证，投标方不得拒绝，招标方的此行为不免除投标方对产品质量的责任。
2.6.2在出厂和抽样试验前10天,投标方通知招标方见证,招标方应在10天内予以答复,如招标方放弃见证,则投标方把所做的试验以试验报告的形式提交给招标方。
2.6.3出厂试验
    每批电缆出厂前,按本技术规范要求进行出厂试验。出厂试验报告附在电缆盘上以外。
（1） 导体直流电阻试验
    导体直流电阻试验在每一电缆长度所有导体上进行测量，符合GB/T3956的规定。
（2） 交流电压试验
在每一导体和金属屏蔽之间施加工频电压3.5U0/5min，不发生击穿。
（3）局部放电试验
在每一导体和金属屏蔽之间施加工频电压1.73U0kV，局部放电量小于5pC。
2.6.4除了招标方规定要进行的见证试验项目外，在整个制造过程中的任何时候，招标方（包括用户或其他指定代表）可以到制造厂对所订购的设备材料、制造和包装进行检查。在检查过程中投标方应负责向招标方（包括用户或其他指定代表）提供加工和装配用的全部图纸资料、检验工具和装备、设备制造和检验的有关标准规范，以利于招标方（包括用户）进行检查工作。
2.6.5招标方参加投标方的检查、试验并不解除投标方对供货质量应负的责
2.6.6检验和试验记录，材料出厂合格证、材料检验和试验记录，尺寸检验记录，机械运转试验记录和招标方规定的其它记录及设备的全部检验和试验记录，并作为出厂合格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设备发运时以A4纸装订成册，按合同规定的分数同时提供给招标方。

